附件2

福建省虚拟电厂建设运行管理办法
（征求意见稿）解读说明

[bookmark: _GoBack]现就《福建省虚拟电厂建设运行管理办法（征求意见稿）》（以下简称《管理办法》）政策解读如下。
一、相关背景
[bookmark: OLE_LINK1]《国家发展改革委 国家能源局关于加快推进虚拟电厂发展的指导意见》（发改能源〔2025〕357号）文件中提出，加快提升虚拟电厂的发展规模和水平，充分发挥调节作用。为规范我省虚拟电厂运营管理，促进虚拟电厂创新发展，我委拟通过制定出台《管理办法》，提升虚拟电厂建设运行管理水平，服务“双碳”目标建设和福建能源消费侧绿色低碳转型，助力福建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和新质生产力发展。
二、制定依据
根据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完善全国统一电力市场体系的实施意见》（国办发〔2026〕4号）、《国家发展改革委 国家能源局关于加快推进虚拟电厂发展的指导意见》（发改能源〔2025〕357号）、《国家能源局关于支持电力领域新型经营主体创新发展的指导意见》（国能发法改〔2024〕93号）、《电力负荷管理办法(2023年版）》（发改运行规〔2023〕1261号）等文件，结合我省实际情况，制定我省《管理办法》。
三、主要内容
《管理办法》内容包括总则、建设及接入管理、能力测试管理、交易及结算管理、运行与安全管理、组织保障六个部分。第一部分总则主要内容是本办法制定背景依据、适用范围、虚拟电厂定义等。第二部分建设及接入管理主要明确虚拟电厂分类、建设要求、接入环节等具体内容。第三部分能力测试管理主要明确虚拟电厂能力测试方法和流程等。第四部分交易及结算管理主要明确虚拟电厂参与电能量市场、辅助服务市场等交易结算规则。第五部分运行安全管理主要明确虚拟电厂运行过程中数据安全、网络安全等方面的安全管理要求。第六部分组织保障主要明确各方工作职责、办法解释部门以及期限。

